
境内直接投资基本信息登记业务申请表（二） 

一、申请事项 

□ 主体信息登记 □ 主体信息变更 

二、主体基本信息（变更登记的，填写变更后的基本信息） 

主体类型 □境内个人                 □境内机构   

主体名称  

主体代码（组织机构代码/
金融机构标识码/个人身份
证件号码/护照号码/其他） 

 

境内机构注册地/ 
境内个人常住地 

 

上市情况 □未上市      □A 股上市      □B 股上市      □境外上市      □其他 

特殊主体性质 

□港澳台居民  □国有中资企业  □外商投资企业  □境外投资企业  □特殊目的公司 

□投资性公司  □投资性公司境内再投资企业  □境外银行  □境外非银行金融机构  □

其他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三、接收外商投资性公司境内再投资基本情况（如境内主体的股东中有外商投资性公司，需填写
此栏信息）： 

外商投资性公司代码  外商投资性公司名称  

外商投资性公司出资币种  外商投资性公司出资金额  

四、备注（如以上表格内容不能完整反映主体信息，可在此栏中填写）： 
 

五、承诺：请勾选 

□本人/本机构所填写的《境内直接投资基本信息登记业务申请表》中各项内容及所提交的所有书面材料均真

实有效，本人/本机构保证所提交的各项表格、文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否则本人/本机构将承担由此而导致的一

切后果。 

 

本人/法定代表人签名（或授权委托人签名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
填表说明： 

1、申请办理开立外汇保证金账户的主体基本信息登记、变更或接收境内再投资基本信息登记、变更业

务（本操作指引 1.5 和 1.6 项），应按规定如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填写并提交本申请表； 

2、“主体信息登记”指境内外主体在外汇局系统数据库中没有相关信息，但需要办理境内直接投资项下

业务，应先办理主体信息登记； 

3、“主体信息变更”指境内外主体基本信息发生变动，应办理主体信息变更登记； 

4、“主体类型”请根据主体情况勾选； 

5、“主体名称”指主体有效证明文件上的名称； 

6、“主体代码”指境内企业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码、境内金融机构的金融机构标识码和境内个人的身份

证件号码，其他请填写代码类型及号码； 

7、“境内机构注册地/境内个人常住地”指境内机构的登记注册地或境内个人的常住地； 

8、“上市情况”指主体在境内外的上市情况； 

9、“特殊主体性质”根据主体实际情况勾选； 

10、“外商投资性公司代码”指在中国境内设立、以开展投资为目的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机构代码证

号码； 

11、“外商投资性公司名称”指在中国境内设立、以开展投资为目的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营业执照上的注

册名称； 

12、“外商投资性公司出资币种”指外商投资性公司对境内主体出资的实际币种； 

13、“外商投资性公司出资金额”指外商投资性公司对境内主体的出资金额。 

 
 


